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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 99号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7,542,8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2.581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丙娣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人，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6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媚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0,354,124 97.8052 7,071,871 2.1590 116,847 0.0358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0,007,724 97.6995 7,418,271 2.2648 116,847 0.0357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0,354,124 97.8052 7,120,218 2.1738 68,500 0.021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0,354,124 97.8052 7,121,871 2.1743 66,847 0.0205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A股 324,161,068 98.9675 3,381,774 1.032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 年-2026 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1,959,619 98.2954 5,525,618 1.6869 57,605 0.0177 

 

7、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6,079,934 96.5003 11,444,408 3.4940 18,500 0.0057 

 

8、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2,328,024 98.4078 5,107,871 1.5594 106,947 0.032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313,622,3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 通 股 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10,538,699 75.7064 3,381,774 24.2936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 通 股 股

东 295,106 23.9849 935,274 76.0151 0 0.0000 

市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10,243,593 80.7211 2,446,500 19.2789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538,699 75.7064 3,381,774 24.2936 0 0.0000 

6 关于制订公司《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2024 年

-2026年）》的议案 

8,337,250 59.8920 5,525,618 39.6941 57,605 0.413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梦颖、梁书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月 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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